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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法看我国对南海诸岛无可争辩的主权

赵 理 海

南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海域
。

企北濒中国大陆
,

东临菲律宾群岛
,

西以马来半岛为界
。

南北

长约3 4 0 0公里 (1 8 0 0海里 )
、

东西宽约1 2 0 0公里 (6 5 0海里)
,

面积3 5 0万平方公里
。

南海诸岛泛指南沙群岛
、

西沙群岛
、

东沙群岛
、

中沙群岛等而言
。

南沙群岛
,

曾名团沙

群岛
,

该群岛位于北纬 4
。

一1 2
” 、

东经 1 0 8
0

一1 1 1
。

之间
,

共 2 3 0 多个岛
、

礁
、

沙
、

滩
,

其中

较大者 1 3 个
,

而以太平岛为最大
,

台湾当局一直派军驻守该岛
。

西沙群岛
,

位于东经 工1 2
“ ,

北纬 1 60 一1 7 。

之间
,

离我海南省东南 15 0 海里
。

全岛约有2 0

个小岛和沙洲
,

以及许多浅滩和暗礁
。

º

东沙群岛
,

位于我国广东
、

海南
、

台湾三省和菲律宾吕宋岛之间
,

全岛均由珊瑚覆盖
。

东沙位居南海要冲
,

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

现由台湾驻军占领
,

高雄市
“代管

” 。

在 岛 上兴建

了发电厂
、

医院
、

邮局
、

码头
、

机场
、

气象雷达
、

渔民服务站
。

东沙附近海域有丰富的水产

资源
,

我国渔船经常前往那里作业
。

中沙群岛
,

实际上不是一群岛屿
,

而是位于西沙群岛东南的辽阔的海水所覆盖的环礁
,

水深 4 至 4
.

5碍
。

尽 管地势低洼
,

但全岛周围蕴藏着丰富的油气和渔业资源
,

经济价值不容

忽视
。

»

众所周知
,

南海诸岛
,

是我国的南部海疆
。

南海
,

亦称
“

南中国海
” 。

尽管我国从未以此相

称
,

但这已成为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南海的通称
。

我国人民发现南海诸岛已将近二千年之

久
。

西沙群岛被列人中国版图也已数百年
。

那时
,

东南亚各国仍处于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下
。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

这不仅有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献可资佐证
,

而且也为世界各

国所承认
。

然而
,

有人竞无事生非
,

向中国人民进行挑衅
,

悍然侵犯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

当前南海诸岛的主要矛盾在于南沙群岛
,

争议的焦点是领土主权
。

本文试图从国际法的

角度加以分析
,

以捍卫我国南海诸岛的神圣主权
。

现代国际法能否适用于几百乃至几千年前历史时期所发生的行为
,

如发现
、

先占等 ? 如果

不能
,

应当以什么法律来确定或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某种权利或所有权 ? 在考察我国对南

海诸岛的固有主权时
,

首先弄清楚这些问题
,

对
“
时际法

” (i nt er 比m Po ra ll “w ) 作些探讨
,

是十分必要的
。

早在 18 43年 10 月 9 日
,

美国国务卯!,厄普舒尔 ( U Pshu r ) 致埃弗特 ( E v e re ‘, ) 的公函中



就写道
: “

对 16
一

世纪被发现地的民族权利
,

是以当时所理解的国际法
,

而不是以三百年后改

进了的更开明的意见来确定
。”¼

在 19 28 年帕尔马斯岛 ( I sla n d o f p a lm a s ) 一案中
,

美国根据 18 9 8 年美西条 约主 张对

该岛的权利
。

据说
,

早在 16 世纪初西班牙就发现了该岛
。

但在起诉时
,

仅仅发现而没有实行

占有不得被认为是赋予权利
。

仲裁员休伯尔 ( M ax H ub er ) 在描述
“
时际法

”
原则时写道

:

美荷双方都 承认关于
“
发

现
”
的权利和取得杳无人迹的地方

,

中世纪末和 19 世纪末之间国际法发生了深刻 变 化
。

双

方也都同意
,

一个法律事实必须按照与之同时的法律
,

而不是按照有关这一事实的争端发生

或解决时的有效法律来判断
。

因此
,

西班牙
“发现 ”的效力

,

是以 16 世纪前半期有效的国际

法规则确定的
,

即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最早发现西里伯斯海 ( S e a of Ce le b es )
。

休伯 尔还指

出
, “关于流传于各个时期的不同法律制度适用于特定案件的问题

,

在权利的创造 ( t lie cr e -

a t i o n o f r i g h ts ) 和权利的存在 ( e x i st e n e e o f r ig h ts ) 之间必须加以区别
。

创造一种权利的行

为受该权利产生时的有效法律的约束 ; 权利的存在
,

换言之
,

该权利的继续表现
,

应遵循法

律的演变所要求的一些条件
。 ”½根据 19 世纪的国际法

, “
要构成对领土主权的主张

,

先占必

须是有实效的
” 。“

仅仅发现而其后没有任何行为
,

目前不足以证明对帕尔马斯岛的主权
”。

由

此可见
,

权利的存在必须根据涉及该权利存在的关键时刻 ( cr iti o a l d a te ) 的法律来确定
。

法

律不溯既往是时际法的精髓
。

¾

何谓时际法 ? 在19 7 5年国际法学会威斯巴登年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
,

就 曾对此作了权威

性解释
。

决议明文规定
: “一

、

除另有表示外
,

任何国际法规则的现时适用范围
,

应根据任何

事实
、

行为或情势必须按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规则来判断这项一般法律原则予以确定
。 ” “

二
、

在适用这项原则时
,

(a ) 任何有关单一事实的规则
,

应适用于该规则有效期间所发生的事实 ;

(句 任何有关实际情势的规则
,

应适用于该规则有效期间内存在的情势
,

即使这些情势是先

前产生的
; ( 。) 任何有关一项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或非法性的规则

,

或有关其有效条件的规则

应适用于该规则有效期间内所发生的行为
。”¿

十分明显
,

时际法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规则
,

也是用以解释我国对南海诸岛的固有权

的一个锐利武器
。

英国著名国际祛学家
、

国际法院法官詹宁斯 (J en ni n gs ) 就曾指出
: “
一种

行为的效力应以从事这种行为时的法
,

而不是以提出这一要求时的法来确定
,

这项原则是基

本的
、

重要的
。”À 泰国外交部的基蒂切萨里 ( K itt i ch o is a re e ) 在新近出版的 《海洋 法与东南

亚海洋划界》一书中
,

也不约而同地说
: “

产生权利的行为的效力 ”
·

…
,

发现
、

先占等
,

是以

产生权利时的法
,

而不是以提出要求的法来确定
。”Á 南朝鲜海洋法专家朴仲和

,

在解释中国

人发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时
,

对
“现代国际法能否完全适用于现代 以 前 的 历史时期所发

生的行为
” 深表怀疑

。

他说
:
依照现代 国际法

, “

要求新领土的发现者对这类地方进行连续不

断的控制
,

以便成为这些地方的所有者
” 。

他断言
,

关于发现和利用这两个群岛的重要性
, “

应

当根据这类事实发生时的具体情况
,

而不是根据各国现代的法律来解释
”  

。

二

有人提出
: “世界各国在处理无主领土 ( r e s nu lli us ) 的主权争端过程中

,

已形成了一个

确定领土主权的国际法原则
:
即有效原则

” , “

这一原则是目前国际习惯法的一项内容
” 。



诚然
, “

有效原则
” (有效占领 ) 是现代国际法有关领土取得的一款重要原则

。

我国对南

海诸岛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原则
。

问题在于
,

现代国际法中的这项原则能否适用于巧一17 世

纪乃至几千年前的事实或行为 ?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

驰名世界的 《奥本海国际法》就以极其

坚定的口气说
: “现在

,

实行占有 (Po s s e s s io n )和行使管理 (a d m in is tr a tio n ) 是使占领有效的

两个条件
; 但在从前

,

这两个条件并不被认为是用占领方法取得领土所必要的
。”  根据时际

法
,

法律不溯既往
。

一种行为的效力
,

如发现和先占
,

只能按照与之同时的法律
,

而不是按

照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法律来确定
。

奥本海在谈到领土取得的方法时
,

将 巧一16 世纪同 18 一19 世纪的国际法截然分开
。

18

世纪后的国际法才要求
“

有效占领
” ; 而在大发现时期

,

象征性的行为即可满足要求
。

他说
:

“虽然大发现时代
,

各国并不主张发现一块过去无人知晓的土地就等于发现者从事探险时所

服务的国家已经用占领方法取得了该土地
.

,

但占有往往是带有象征性行为
。” “

其后
,

真正的

实行占有 (t a k ing Po , 。es , i o n ) 才被认为是必要的
。

直到 18 世纪
,

国际法作者才要求有效 占

领
; 直到 19 世纪

,

各国实践才与这项规定相符合
。”  

同样
,

美国的辛萨雷 (S i m sa ri an ) 19 38 年在 《取得无主地的法 律权利》一文也曾指出
:

从各国的外交文件中可以看出
,

,’1 9 00 年以前的时期所采取的立场与 18 世纪后半期及其后所

持的态度显然不同
。 ” “

在较早时期
,

各国大都承认
,

带有象征性占有的发现足以构成对北美

洲无主地的法律权利
。 ” 但 18 世纪后半期一19 世纪初

, “
有效占领

” 则是美
、

英
、

俄三国确定

对沿西北海岸
“
争议区所主张的法律权利范围的检验标准

” 
。

为了进一步阐明 15 一16 世纪有关领土取得法律
,

下面再引证几段权威论述是必要的
。

海

特 ( H ey d t e ) 在 《国际法中的发现
、

象征性合并和实际有效性 》一文中
,

更是直言不讳
: “

自

15 世纪末以来
,

各国政府的宫方行为和实践表明
,

日益倾向于承认一个新发现地方的象征性

合并行为作为占有的权利
。”@

美国的希尔 ( N or m an H ill )在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中的领土要求问题》一书中指出
: “
对

通常类型的占领不方便或不可能的许多小岛
,

曾在某些象征性 占有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主张
,

自巧一16 世纪早期发现以来
,

就遵照这一作法
。

近些年来美英两国就曾最积极地以此为依据

对太平洋地区提出领土要求
。

由于单纯的发现被认为是主张无主地的充分根据
,

所以从事各

种可能被视为实际占领或占有的象征性行为的实践得到了发展
。”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宁斯在 《国际法中领土取得问题》 一书中也曾指出
: “
不加占领的单

纯发现在过去是可以赋予权利的
。”这里所谓过去显然是指 16 世纪以前

,

因为他说
:

,’1 6
一

H廿己

以来
,

已不能再争辩
,

最终带有先 占意思的单纯的发现足以产生权利
。 ”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奥康奈尔 ( O 。。nn e ll ) 也指出
: “
在大扩张时期

,

发现可能曾被主张为

权利的根据
,

但仅对其他提出要求者是有效的根据
。”O

不但如此
,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
,

在 巧一16 世纪
,

通过发现取得的领土或在海外开拓殖民地

的事例
,

更是屡见不鲜
。

西
、

英
、

法
、

荷等国的外交文件表明
,

从 15 世纪后半期到 19
一

世纪

末这些国家认为
,

发现连同象征性占有是对北美洲 无 主地的法律权利的足够依据
。

 西班牙

对墨西哥湾以北整个美洲海岸提出要求
,

理由是西班牙人 148 9 年发现了佛罗里达 (F lo r ida )
,

15招 年又在其海岸登陆
。

 葡萄牙 17 8 2年在致美国的公函中
,

就是以发现作为它要求特立尼

达 ( Tr in i d a d) 岛的依据的
。

 法 国在同英国有关加拿大及其邻近 岛 屿的争议中
,

一直主张

象征性占有的发现构成对无主地的法律权利
。

À 在发现产生 权 利的问题上
,

也更加明确地赞



同这项原则
。

@ 美国则主张
,

在早期以发现为依据的权利
,

毫无异议是有效的
。

O

由此可见
,

在领土取得问题上
,

根据哪个时期的国际法适用
“
有效原则 ,,? 而

“

发现创造

权利
” 又是哪个时期的法 ? 岂不是昭然若揭 ?

三

为了给侵占我国南海许多岛礁进行辩解
,

有人居然将
“
首先发现权

、

首先占有权 (先占)

和象征性占有原则
”
说成是

“
过时的和不适当的观点

” , “

已被抛弃
” , “

私人占有不导致其所

在国的领土权
” 。

对于这些奇谈怪论
,

岂能沉默无言 ? 澄清概念
,

明辨是非
,

以维护我国南

海诸岛的神圣主权
,

是完全必要的
。

瓦泰尔 (V a to l) 工7 5 8 年在他的巨著 《万国法 》一书中
,

率先论述 了发现和象征性行为
。

他指出
: “
对于尚未为任何人占有的东西

,

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权利
。

这些东西属于第一个实

行占有的人
。

因此
,

当一个国家发现一个杳无人迹或无主的土地时
,

它可以合法地占有
;
而在它

给予其在这方面的意思的充分标志后
,

不得为别国所剥夺
。

航海者携带其主权者委任
,

开始

发现的航程
,

偶尔发现岛屿或其他无人居住地
,

以其国名义将它们占有
,

这种权利通常受到

尊重
,

假使不久后随之以实际占有
。”@ 通过象征性行为取得并在适当时以实际占有加以完善

的 “
初步权利

” 的理论
,

正是以这一著名论断为依据的
。

À

“发现 ”
一词通常是指

“
自然界的发现或单纯的视力所及

” (P hy 3 i o a l di s c o v c
ry or “i扣 -

Ple vi su a l a l)P
r e he ns io n) 而言

。

也有人将
“发现

” 理解为
“视力所及

” ,

登陆或不登陆均可
。

 

发现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地 ( r e s nu lli us )
。

无主地可以是杳无人迹之地
,

从未被占有或不属

于任何国家所有之地
,

也可是虽曾一度属于一国所有而后来被先前的占用人所抛弃的土地
。

À

尽管发现并不构成通过先 占取得领土
,

但它的重要性不容抹煞
。

发现给予发现国以
“
初

步的权利
”
或

“不完全的权利 ,,( inc h o at e tit le )
。

发现国在合理期间行使
“

有效占领
”
前

,

这种

权利
,

用霍尔的一句
一

名言
, “

有暂时阻止他国加以占领的作用
”  

。

关于
“
初步的权利

” 的性质
,

海特曾作了精辟的论述
,

他说
: “

从未有过仅仅发现就被认

为是能够赋 予超越以后占用的权利
。”“发现只能给予物权 ( ius ad r e m ) ; 没有人能够 提出令

人信服的证据
,

任何时候发现者曾被认为是足以确立最起 码的对物权 ( jus in re )
。” 在他看

来
, “

象征性行为可以解释为向世界表明已经取得对被发现的初步权利的一种方法
。

对其他国

家来说使被发现地成为禁取地 ( T er ra Pr oh 汤 it a ) ,

但还没有赋予竖立标志的国家对该地的完

全控制权或自行裁量权
”  

。

象征性行为
,

形形色色
,

各不相同
。

在一些情况下
,

登陆队鸣枪致敬
,

悬挂国旗
,

并以

国家名义宣布占有
。

偶尔树立十字形标志或纪念碑
,

或就地铭刻
。

例如
,

15 世纪葡萄牙国王
H e nr y t he S o a fa r 。 下令

,

在其舰船所发现的地方竖立十字或界标
,

作为葡萄牙版图标志
。

西

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以精心安排的宗教仪式提出领土要求的
。

其他欧洲国家
,

升旗
、

宣读声

明或将板钉在树上
,

以显示其象征性行为
。

 英
、

美两国通常是以给予租借或私人定居来补

充象征性礼节
。

@ 对在无人居住的岛屿情况下的象征性占有
,

如升起一面国旗
,

就足够了
。

@

但除个别例外
,

发现者并不说 明通过象征性行为所主张的领土范围
。

砂

假如其他国家没有表示
“
在先主张

” ,

在无人居住或荒 无人烟的地区
,

在许多案例中法

鹰满足于稍许行使权利
。

在 18 6 5 年阿维斯岛 ( A v es lsl “n d) 一案中
,

西班牙女王就根据该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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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居住和不能居住这一事实
,

由西班牙人通过发现和象征性占用加以合并
。

Á

在 19 24 年帕尔马斯岛案中
,

仲裁员指出
, “
事实上的主权不可能每时每刻在一块土地上

的每个点都行使
;
间断 (i nt e r m itt “n o e )和中止必然因 所涉及的可居住的和杳无人迹的地区而

不同
。” 

19 33年在东格陵兰 ( E a s t e r n G re e nl a nd ) 仲裁案中
,

常设国际法院指出
,

在有关领土主

权的许多案件中
, “法院满足于稍许实际行使权利

,

假使其他国家不能证明优先要求
。

在对人

口稀少或无人定居的地区的主权要求情况下尤其是这样
” 。

法院还宣称
, “

考虑到 10 一16 世纪

早期历史在人烟稀少或无人居住的地方的行为时
,

确立对无主地的法律权利
,

较在新近时期

和人烟稠密区尝试的这种行为所必需的更少严格的检验标淮
。”  

同时
, 19 31 年克利伯顿 ( Cl iPPe rt o n) 岛仲裁案的裁决指出

,

对于 “不适宜居住
”的地方

,

“
如果一块土地完全无人居住

,

自先占国最初出现在那里之时起
,

就处于该国绝对的和无可

争辩的支配下
。

从那时起
,

占有应被认为是已经完成
,

因而这种占有便是完全的占领
。” O

极其明显
,

某国所谓
“
最早发现权

、

最先占有权
、

和象征性占有原则
” 已经

“

过时”或被
“
抛弃

” ,

是毫无根据的
。

相反
,

有关发现先占的规则
,

至今依然重要
,

因为过去的发现往往

会引起现在领土争端
。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航行和生产实践中
,

先后发现了南海诸岛
,

陆续到那里从事捕捞
、

采矿
、

开垦等活动
。

这是我国拥有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
。

然而
,

有人提出
“

私人占有不导致其所在国的

领土权
。

只有国家才是占有的主体
” 。

对这一问题
,

国际实践和权威著作早已作了明确的解答
。

常设国际法院法官穆尔 ( J
.

B. M o or e) ,

曾对私人发现的重 要性作了深入论述
。

他指出
:

“
英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是

,

对私人 ( Pr iva te i n di vi d ua l) 在私人事业的进行中所 作的发现

不赋予任何权%lJ 是不能容许的
。

不论在这件事的推理中或国际法和国际习惯中
,

都没有任何

东西支持它
。

如果这样所作的发现不赋予权利
,

至少可以这样说
,

它阻止任何其他国家以后

来的发现取得权利
,

尽管是根据政府授权而作的
,

具有这一 目的 (即发现)的明显意图
。 ” “

如

果其存在已被视力所及所确定……可以说一块土地已被发现
。

这只不过事实问题
,

私人和公

共代理人均可开拓
。”  

奥康奈尔在谈到这一间题时
,

直率地说
, “私人行为本身不足以构成先占

,

但没有私人行

为就不可能有先占
。”  

布朗利 ( Br ou nl i e ) 在
“
象征性的合并

” 的定义中
,

也给予 “私人行为
” 以充分肯定

。

他

写道
: “
象征性合并可以界说为主权的声明 或其他行为

,

或一国正式授权或其后追认的私人

行为
,

旨在提供取得一块土地或一个岛屿的主权的明确证据
。” 

历史也已证明上述论断的正确
。

西班牙要求墨西哥以北整个美洲海岸
,

理由就是阿美里

戈
·

维斯普西 ( A m e r i g o V e sPu e e i ) 于 149 8年发现了佛罗里达
,

庞斯
·

德
·

利昂 ( p o n e e d e L e -

o n ) 15 13年在其海岸登陆
。

19 5 3年国际法院在曼基埃一埃 克 里 霍 斯 ( M i n q u i e r s a n d E e r e k o s ) 一案中
,

也公开宣

称
: “一国国民的私人的存在可能意味着或涉及该国的先占

。 ” 对位于两国边界的土地
, “

这种

私人行为尤为重要
,

双方都对该地提出主权要求
” 。

毫无疑义
,

发现一个地方或岛屿是事实问题
,

私人或公共代理人均可
。

抹煞航海者或私

人发现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容许的
。

纵然是私人发现
,

至少可以阻止其他国家后来通过发现

取得的权利
。

某国所谓
“
私人占有不导致其所在国的领土权

” ,

是同国际法 中领土取得的理



论与实践背道而驰的
,

因而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

四

关于我国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
、

最早开拓经营和最早实行管辖
,

我国历史学家已作了

详尽论证
,

无庸赘述
。

这里只是简略地列举一些史实来证明
,

不论以 15 一16 世纪的国际惯例

和国际法或 ]8 一 19 世纪的近现代国际法来衡量
,

我国对西沙
、

南沙群岛的神圣主权都是无可

争辩的
。

早在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时
,

中国人民就开始在南海航行
,

经过长期的航海实践
,

先后

发现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

其后
,

中国人民不断地来到这个群 岛
,

进行开拓经营
。

中国人民

至少 自唐宋以来已在西沙
、

南沙群岛从事捕捞
、

开垦等生产活动
。

宋
、

元
、

明
、

清的史书
,

都记载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到西沙
、

南沙群岛航行
、

开拓的情况及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和岛礁

分布情况
。

许多史地著作把西沙
、

南沙群岛相继命名为
“
九乳螺州

” 、 “

石塘
” 、 “

千里石塘
” 、

“
万里石塘

” 、 “

长沙
” 、 “

千里长沙
” 、 “

万里长沙
”
等

。

在西沙群岛还发现了我国明清时代的

房屋
、

庙宇
、

水井等历史文物
。

一言以蔽之
,

远在 15 世纪西沙群岛就是中国领土
,

南沙群岛

也已列人中国版图
。

根据17 世纪前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

中国已通过发现和实际占有取得了

对两群岛的所有权
。

中国人民在西沙
、

南沙群岛进行管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

在古代
,

一日派遣水师
,

巡

视海疆
。

北宋朝廷 (9 6 0一 1 1 2 7年)的水师
、

清康熙 4 9一5 1 年 (1 7 10一1 7 1 2年)广东水师副提督

吴升
,

都曾率师巡视西沙一带
。

由于古代交通工具和西沙
、

南沙地理环境的限制
,

派遣水师

巡视成为古代中国对海外岛屿行使主权的一种主要方式
。

二 日划入版图
,

进行管辖
。

明清时

代将西沙
、

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琼州府万州管辖
。

三 日天文测量
。

元世祖忽必烈 (1 2 7 9年)曾

派天文学家到西沙进行测量
。

在近现代
,

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派遣军政要员前往那里竖立石碑
,

升旗鸣炮
,

重 申主权
,

派驻军队
,

抗议和反击外国的入侵
,

建立灯塔
、

气象台
,

批谁经营某项事业
、

成立行政机构对

当地居民及其活动等
,

对西沙
、

南沙群岛进行管辖的
。

例如
, 1 8 8 3年德国曾拟对西沙

、

南沙

群岛进行测量调查
,

经清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后
,

德国不得不停止调查
。

又如
, 1 9 0 9年两广

总督派水师提督李准巡视西沙
,

命名勒石
,

高升国旗
,

重申主权
。

再如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

西沙
、

南沙两群岛于 1 9 3 9 年落入 日本手中
。

1 9 4 5年 日本投降后
,

两群岛都归还中国
。

根据1 9 4 3

年 《开罗宣言》 和 19 4 5 年 《波茨坦公告 》的精神
,

我国政府于 1 9 4 6 年 11 月委派高级长官
,

率领舰艇
,

正式接受了西沙
、

南沙
,

在岛上举行了接收仪式
。

西沙
、

南沙两个最大的岛屿永

兴岛
、

太平
.

岛上
,

都重新竖立 了碑记
,

派兵驻守
。

后又进行勘测和绘图
,

给那 里 的 各 岛
、

礁
、

沙
、

滩 重新定名
。

并设气象台和无线电台
。

接收后多年
,

从未有任何国家对我国接受两

群岛提出异 议
。

不但如此
,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际舆论
,

都承认西沙
、

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
。

许多国

家出版的地 图和百科全书
,

也都确认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
。

对此我国外交部声明 已 详 加列

举
,

兹不赘述
。

但必须强调指 出
,

第三国的态度也至关重要
。

正 如国 际 法 权威詹宁斯所指

出
, “

即使在严格地两个提出要求国家间的问题中
,

第 三 国的态度是直接饮关的
,

… …如果

所涉及的过程可称之为古老的占有而不是相反的占有
。”
他又说

: “
为了显示一个主权者由来



已久的占有
,

各式各样的证据
,

特别是第三国的态度
,

是息息相关的
。 ” @ 基 蒂切萨里也认

为
, “

第三国的承认或默认
,

不是作为权力的根源
,

而是作为支持实际显示这种权力的 国家

的可贵证据
。 ”  

这里还必须指出
,

某国为了给自己侵占我国南海许多岛礁找借口
,

竟对法国殖民主义者

乘 日本发动
“九

·

一八 ”
事变之际

,

悍然侵占我国南海诸岛
,

迄今津津乐道
。

他们将我南沙

群岛视为
“无主之物” ,

而法国的侵略行为却被描绘为
“
先占行动

” 。

这是对国际法的公开歪

曲
。

19 31 年12 月 4 日 ,

法国政府照会中国驻祛国使馆
,

声称安南帝国对西 沙 群岛拥有所谓
“先有权

” ,

公然对我国的这些岛屿提出了领土要求
。

中国政府当即给予严正驳斥
,

指出西沙

群岛早已归中国管辖
。

不久
,

法国殖民主义者进一步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九小岛
。

法国占领的九小岛是南中国海南部的一群珊瑚礁
,

大都为高潮则没
、

低潮则现的暗礁
。

九岛即其中较大而离海面高的岛礁
,

南海九岛除鸟粪磷矿外
,

鱼介
、

龟贝也很丰富
。 1 8 6 7年

英国航道测量船
“
菜福曼

”
号 ( Ri fl e m a n) 来此测量时

,

就说南海各岛都有海南渔民的足迹
,

以捕取海参
、

贝壳为活
。

也有少数渔民常年留住于此
,

来 自海南的帆船每年携市米及其他必

需品访问各岛
,

向渔民换取参贝
。 19 33年法国人入侵九岛时

,

各岛中只有华人居住
,

别无他

国人
。

有的岛上尚留有华人神庙
、

茅屋
、

水井等
。

所有这一切
,

都是我国人民早已开拓经营

诸岛的铁证
。

英国出版的 《南海航海指南》 ( C h ina S ea Pi lo t) ,

美国出版的 《亚洲航海指南》

( A si a : , C Pi lo t) 均有记载
,

可资佐证
。

连法国海军也发现
,

在法国侵占的九岛中
,

至少有两

岛住有中国渔民
。

先占的客体必须是无主而可建立主权之地
。

如上所述
,

至少在 18 6 7一1 9 33年期间
,

南海

九岛就住有中国渔民
。

这种长期以来有人居住的土地
,

与国际法中所谓
“无主地 ”

毫无共同

之处
。

任何国家不得以之作为
“先占

”
的客体

。

日本国际法学者 Fus ina ts 在国际法学会 (L
’ -

i n s t i t u t d e d r o i t i n , e r ”a t i o n a l) 19 3 3年会上 曾提出下列建议
: “

凡实际上并不属于一国主权下

或保护下的土地
,

不论其有无居民
,

均应视为
‘

无主地
’ 。”  这项建议明显不妥

,

因而未能获

得通过
。

某国声称
,

法国占领南海九岛时
,

中国政府从未提出抗议
,

因而法国享有
“

先占权
” 。

这

是对历史的歪曲
。

事实上
,

法国的侵略行为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特别是海南渔民的强烈反抗
,

甚至法国国旗连旗带杆都被砍掉
。

19 33年 8 月 4 日
,

我国政府照会法国政府
,

在对事实进行充

分调查之前
,

保留对法占诸岛提出看法的权利
。

8 月16 日
,

奉命办理九岛案的西南政务委员

会
,

向法领提出抗议
。

À

]9 09 年 4 月
,

两广总督张人骏曾派广东水师提督李淮率领海军官兵前往西沙群岛巡查
,

在15 座岛屿上进行查勘
,

命名勒石为记
。

并在永兴岛鸣炮升旗
,

重申我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

19 2 0年
,
日本人拟在西沙群岛开采磷矿

,

事先曾致函西贡法国海军司令
,

询问该岛是否属于

法国
,

司令答日否
。 19 21年台湾总督府曾利用何瑞年开设西沙群岛实业公司

,

开发该群 岛的

渔业
、

垦殖
、

采殖等
。

该公司呈请我广东琼崖县立案
。

其实该公司即 日本南兴实业公司的分

号
。

后来发现何瑞年将经营权转让给 日本人
,

因国人反对即撤销其经营权
。  

历史早已证明
, “

长沙
” 、 “

石塘 ,,g p指南海诸岛的南沙
、

西沙群岛
,

它们是万州环海之地
。

可见15 世纪时
,

南海诸岛已是广东省海南岛万州的一部分
。

@ 至 少 几百年前南沙群岛已列入

中国版图
,

而不是什么
“无主地

” 。

19 30年 4 月13 日法国炮舰
“

马尔修斯
”
号 ( M “llc eu “e ) 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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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群岛被说成是
“
先占”

,

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

19 世纪初
,

著名国际法权威惠顿 (W he a ton ) 就指出
: “

各国经久不息的得到认可的实践

表明
,

不论以何名称
,

一国在一定长期内连续不断地占有领土或其他财产
,

就排除每个其他

国家的主张
。

正如根据自然法和每个国家的国内法
,

个人的类似占有就排除每个其他人对有

关财产物品的主张
。”@

海德在他的国际法标准作中
,

则直率地说
:

当一个国家
“
谋求取得对手先前已经占有的

地区时
,

这一行为必然表明干扰现有的主权权利
,

本来就是错误的
” @

。

根据以上所述
,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

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 口和采取

任何方式加以侵犯
。 a 不法行为不产生权利

” (e x im Pe r ia ju s n o n o r it u r )
。

本世纪 3 0 年代
,

法国殖民主义者公然占领我国南海各岛
,

完全是侵略行为
,

不能改变其归属中国的事实
。

某

国企图以法国殖民当局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暂短占领来为其 侵 占 南海诸岛进行辩解
,

完全是徒劳的
。

五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
,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

1 8 87 年中国与当时法属安南所缔结的

《中法续议界务专条》
,

也未将南海诸岛划归法属安南
,

确认西沙
、

南沙群岛 等 岛屿属于中

国
。

该条约所划分的各岛
,

只是当时广东沿岸近海的岛屿
,

并未提及南海诸岛
。

在南海诸岛

的主权归属问题上
,

中越双方本来并不存在争议
。

在相当
一

长的时期内
,

越南当局在政府声明

或照会中不止一次地承认这些岛屿属于中国
。

1 9 5 6年 6 月15 日
,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接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时
,

郑重表

示
, “

从历史上
,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
。”

1 9 5 8年 9 月 4 日
,

我 国政 府 发表的关于中国领海的声明
,

明确指出
,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领土包括西沙和南沙等南海诸岛
。

同年 9 月14 日
,

越南总理范文同就此照会周恩来总理表

示越南政府
“
承认和赞同

”
这一声明

,

并
“

尊重这一决定
” 。

1 9 6 5年 5 月 9 日
,

越南政府就美国政府宣布美军在越南及其附近
“作战区域

”
问题发布

声明
,

也明确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
。

声明写道
: “

美国总统约翰逊把整个越南及其附近水域

—离越南海岸约一百海里的地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沙群岛的一部分领海规定为美国武装

部队的战斗区域
。”

然而
,

越南一反过去承认西沙
、

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的立场
, 1 9 7 5年非法占领了我国

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
,

并公然对西沙
、

南沙两群岛提 出领上要求
。

这是违反有关
“

禁止反言
”

(e s to PPe l) 的国际法原则的
。

驰名世界的布莱克法律词典 (Bl ac k ’。
La w Di ct ioll ar y)

,

将
“
禁止反言

”
解释为

“

一方由

于它 自身的行为使之不得主张有损于他方的权利
,

他方有权信赖这种行为
,

从而这样行事
。

当法律禁止一个人言行不一时
,

就发生禁止反言
。 ”
布莱克还认为

, “

不可采取前后矛盾的立

场
、

态度或行动路线
,

使他方遭受损失或伤害
。”  

_

上述观点获得了许多国际法权威人士的支持
。

国际法院法官詹宁斯在谈到
“

禁
_

ll: 反
一

言”

或 “
排除原则

” ( Pr i n c i Ple o f Pr e e lu s i o “)时
,

断 言
“这项原贝11为国际法所接受

,

现在肯定毫

无疑义 ”  。

麦克奈尔 ( M o N “ ir ) 法官也指出
: “

希望任何法律制度应当包括这样一项规定是合



理的
” ; “

旨在排除一个发表或赞同一项声明而另一人赖以同他取得默契的人
,

后来又主张不

同的事物状态
”O

。

布朗利则把
“
禁止反言

”
推崇为以

“
善意

”
.

(g ” o d fa it h) 和一致原则 (Pr -

in c iPle o f c o n st e n e y) 为基础的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 ,,

英国剑桥大学国际法 讲 座 教 授 鲍韦特 (B o w et t) 指出
,

不许出尔反尔
,

包括 “默认 ”

(
a c q ui e s c e n o e ) 在内

。 “

禁止反言
”
在民法中亦称排除原则

,

即 “以特殊地位默认的一方
,

其

后不得言行不一
” 。

照鲍韦特的看法
, “

禁止反言的要素有三
:

(1) 对一个事实的明确而不含

糊的声明
; (2) 声明必须是自愿的

,

无条件的和被授权的
; (3) 必须真诚地信赖声明

,

有损

于信赖声明的一方
,

或有利于作出声明的一方
。”À

维护一国的领上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职责
。

一国政府首脑或长官对一个事实特别

是领土问题代表本国所作出的明确而不含糊的表示如声明或照会
,

对其本国是具有拘束力的
,

不得借 口所谓战争环境的需要而逃脱其所承诺的责任
。

根据国际法中的
“
禁止反言

”
或

“
排除原则

” ,

越南政府既然已经正式承认中国对西沙和

南沙群岛的主权
,

它事后就不得对这两个群 岛提出任何争议
。

在不少国际司法判例中
,

这项

原则已得到了确认
。

例如
,

在19 33年东格陵兰一案中
,

丹麦也曾引用
“

禁止反言
”
原则

,

声称
,

挪威 自身曾

以条约或其他方式承认丹麦对整个格陵兰的主权
,

现在不应提出异议
。

常设国际法院认为
,

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应当受其代表 (外交大臣 ) 所作声明的约束
。

口头声明也被认为对挪

威有约束力
,

因为爱赫伦是代表挪威政府对一件在其外交大臣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为答复丹麦

外交代表对他提出的问题而发表该声明的
。”。

又如国际法院法官菲茨莫里斯 ( S i r G e r a ld Fi t z m a u r i e e ) 在19 6 2年
“
隆端寺

” ( T e m Ple )

一案中所说
: “
在一方以行为或其他承担一项义务或变得受一项义务约束的那些案件中

,

严格

地讲
,

引用任何排除规则 ( ru le of Pr ec lus i o n ) 或禁止反言是不必要的
。” “因此

,

可以说
,

某甲已接受了某项义务
,

或已变得受某一文件的约束
,

现在不能反复无常地… …又否认这一

事实
。

诚然
,

不能听说某甲否认它
。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 无非是某甲受到约束并正在受约束
,

不得仅以否认其存在而逃避责任
。

这就是说
,

如果能够证明否认是虚伪的
,

就没有任何抗辩

排除或禁止反言的余地或必要
。”O 菲茨莫里斯言简意赅

,

讲得何等尖锐而深刻 !

国际法原则不容践踏
。

越南必须对其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

并真诚地遵守法律义务
,

对中

国的这两个群 岛不得提异议
,

更不容许擅 自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许多岛礁
。

. 含.

, 、

综上所述
, (一 ) 南海

,

亦称
“
南中国海

” ,

是 Sou th China Sea 的译名
。

尽管我国从未

以此相称
,

但这已成为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南海的通称
。

中国人民经过将近二千年的长期

航海实践
,

先后发现了西沙
、

南沙群岛
。

至少从15 世纪起
,

这两个群岛就被列人中国版图
。

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

这不仅有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献可资佐证
,

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所

承认
。

顾名思义
, “

南中国海
” 这一美称

,

并不是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
“
厚爱

”
或

“恩赐
” ,

而

是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的正式确 认
。

(二 )
“

时际法
” ( in te r te m Po ra l la w) 已 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

也是用以解释我国

对南海诸岛固有主权的锐利武器
。

关于领土取得的方式
,

如发现
、

先占等
,

应以产生权利时



的国际法
,

而不是以提出要求和发生争议时的法来确定
。

(三 ) 根据时际法原则
,

国际法权威学者在谈到领土取得向题时
,

大都将巧一16 世纪同

1 8一19 世纪的国际法截然分开
。

18 世纪后半期一19 世纪初
,

国际法才要求
“
有效 占领

” ;
而

在15 一16 世纪大发现时期
,

象征性的行为即足以构成对无主地的法律权利
。

从各国的实践来

看
,

在15 一16 世纪通过发现取得领土或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事例
,

更是屡见不鲜
。

不论是以

1 5一16 世纪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

还是以18 一19 世纪后的近现代国际法来衡量
,

中国人最早

发现
、

最早开拓经营
、

最早实行管辖西沙群岛
、

南沙群岛等
,

因而我国对南海诸岛的神圣主

权是无可争辩的
。

(四) 尽管
“发现”

并不构成通过先占取得领土
,

但给予发现国以
“
初步的权利

”
或

“
不

完全的权利
” 。

对其他国家来说使被发现地成为
“
禁取地

” 。

发现国在合理期间行使
“
有效占

领
”
前

, “

有暂时阻止他国加以占领的作用
” 。

在荒无人烟的地区
,

在许多案例中法庭满足于稍

许行使权利
,

假使其他国家没有表示
“
在先主张

” 。

越南所谓
“
最早发现权

、

最早占有权和象

征性占有原则
” 已经 “

过时
”
或被

“抛弃
, ,

是毫无根据的
。

发现一个地方或岛屿是事实问题
,

私人或公共代理均可
。

抹煞航海者或私人在发现中所

起的作用而不赋予任何权利是不能容许的
。

即使私人发现
,

特别是经事后追认的
,

至少可以

阻止其他国家通过后来的发现取得权利
。

越南所谓
“私人占有不导致其所在国的领土权

” ,

是

违反领土取得的理论与实践的
,

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

(五 ) 先占的客体必须是无主地
。

至少在 1 8 6 7一1 9 3 3 年期间
,

南海九小岛就住有中国渔

民
。

这种长期以来有人居住之地与国际法中的
“无主地 ”

毫无共同之处
。

任何国家均不得把

它视为
“
先占

” 的对象
。

15 世纪时
,

南海诸岛已是广东省海南岛万州的一部分
,

被列人中国

版图
。 “

不法行为不产生权利
” 。

本世纪30 年代初法国殖民主义者公然占领我国南海九小岛
,

纯属侵略行为
,

不能改变其归属中国的事实
。

越南把这一事件美化为
“

先占
”
是毫无道理的

。

(六 ) 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
,

中越双方本不存在争议
。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

越南

当局在政府声明或照会中明确承认西沙
、

南沙群岛属于中国
。

然而
,

自1 9 7 5年起越南一反过

去的立场
,

非法占领了我南沙群岛一些岛屿
,

并公然对西沙
、

南沙两群岛提出领土要求
。

这

是违反
“
禁止反言

” 的国际法原则的
。

一 国政府首脑或长官对一个事实特别是领土问题代表

其本国所作出的明确声明或照会
,

对其本国是有拘束力的
,

不得以任何借 口逃避其所承诺的

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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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M a x is t t h e o ry in a c e o r d a n o e w ith t h e sPe e ifie e o n d itio n s in R u s sia
.

H e e m Pha s iz e d

th e n e e e ss ity t o im Pr o v e a n d s t r e n g th e n t ie s w it h e a Pit a lis t e o u n tr ie s一 w hile in s is tin g

th a t R u s sia s h o u ld m a in ly r e ly u Po n h e r d o m e s t ie e o n d it io n s a n d r e s o u r e e s in b u ild in g

s o e ia lis m
.

H o w e v e r ,
fo r b o th s u b je e t iv e a n d o b je e tiv e r e a so n s , s o e ia lis t e o n s t r u e t io n

in th e U SSR w a s e a r r ie d o u t m a in ly u n d e r iso la te d o r s e址i一is o la t e d e o n d it io n s
.

N o w

t h e a e tu a l Pra e t ie e ha s a lr e a d y Pr o v e d th a t th e s t r id in g c a n n o t b e a e h ie v e d in th is

w a y
·

T h u s t h e Ch in e s e Po lie y o f o Pe n in g t o th e o u t s id e s in e e 1 9 7 8 1 5 n o t o n ly

e c o n o m ic d e v e lo Pm e n t s tr a t e g y,
b u t a ls o a n e w w a y o f st r id in g o v e r th e K a ft in C a n -

y o n ; it e n rie h e s a n d fu r th e r d e v e lo Ps M a r x is m a n d L e n in is m b o t h in th e o r y a n d in

Pr a e t ie e .

C hin a H a s So v e r e ig n ty o v e r A ll N a n ha i Isla n d s a c e o r d in g to In t e r n a tio n a l La w

石y Z 几a o Lih a i

N a n h a i S e a 15 a lso c a lle d S o u th Chin a S e a b y m a n y e o u n t rie s o f t h e w o r ld a n d

X is h a a n d N a n sh a A r c h iPe la g o e s h a v e b e e n Ch in e se te r r ito r y a t le a s t s in e e th e fift e e n t h

e e n tu r y
.

In te r te m Po r a l la w 15 o n e o f t h e e s t a b lish e d P r in e iPle s o f in te rn a t io n a l

la w w hie h s e r v e s a s a Po w e r fu l w e a Po n t o s u PPo r t Chin a , 5 c la im to s o v e r e ig n ty o v e r

a l洲阅 a n h a i Is la n d s
.

A lth o u g h d is e o v e r y d o e s n o t m e a n a e q u is it io n o f t e r r it o r y fr o m

a c ts o f in itia tin g a n o e e u Pa tio n , it g iv e s a n in e h o a te t itle o r im Pe r fe e t r ig ht to t he

s ta t e w h ie h m a k e s th e d is e o v e r y
.

T he t he o r y w hie h V ie tn a m h o ld s 15 t o t a lly g r o u n d le s s ,

fo r Ch in e se fis h e r m e n Iiv e d o n t h e n in e is la n d s o f N a n h a i S e a a t le a s t fr o 斑 1 8 6 7 to

1 9 3 3
, 5 0 th e s e isla n d s h a v e n o th in g to d o w ith th e e o n e e Pt o f ‘ te r r a n u lliu s , in

in te r n a t主o n a l la w
.

O v e r a 10 n g Pe r io d o f t im e in th e Pa s t s th e V ie t n a m e s e g o v e rn m e n t

r e e o g n iZ e d Ch in a , 5 s o v e r e ig n ty o v e r X is h a a n d N a n sh a A r e h iPe la g o e s , b u t s t a r t in g

fr o m 1 9 7 5 th e V ie tn a m e s e e h a n g e d th e ir Po s itio n
.

W h a t th e y d id v io la t e d th e Pr in -

e iPle o f e s t 0 PPe l in in te rn a t io n a l la w
,

127


